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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考核办法
 
为推动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开展，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据《平罗县2023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乡镇党委、政府。
二、考核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公平、注重实绩、全面考核的原则。
三、考核内容
1.农村垃圾治理效果明显。辖区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得到全面清理，无乱倾乱倒，无垃圾死角，垃圾分类逐步推开。
2.农村“厕所革命”全面推进。农村改厕任务全面完成，农村常住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1.5%以上；2013年以来各级财政补助建设农村户厕摸排出的立行立改的问题厕所全面整改完成，技术模式不合适需整改重建的2023年至2025年每年完成整改任务的三分之一；已改厕农户和已建成农村公厕全部正常使用，运行管护长效机制初步建立，以乡镇、行政村为单元建立农村厕所服务管护站。
3.农村污水治理梯次推进。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部正常投入运行，运行管理机制健全；污水乱排管控全面治理，农村黑臭水体全部消除。
4.村容村貌明显提升。农村废弃房屋、棚圈、残垣断壁全面清理拆除；村庄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扔乱倒、乱挂乱贴现象治理有效；农村硬化、绿化、亮化、美化覆盖率显著提升；农户房前屋后和庭院干净整洁。
5.畜禽养殖污染有效治理。畜禽养殖布局合理，畜禽粪污治理成效显著，无乱堆乱放的畜禽粪便、粪堆。
6.农民主体作用发挥及长效机制建立。建立“门前三包”制和网格化管理等长效管理制度；全面推广清洁积分制，将农户室内、院内、院外的环境卫生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范畴，按照约定规则进行评价形成积分，并给予相应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格局。
7.示范村组创建、爱国卫生运动、美丽庭院创建等活动开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爱国卫生日活动和美丽庭院创建活动，提高村民清洁卫生意识、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四、考核方式
考核由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农业农村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水务局、爱卫办、妇联共同组成考核组（共8人），考核组每季度末对13个乡镇各随机抽取1—2个行政村进行实地查看考核，考核组成员根据查看情况进行实名制打分。
五、考核分值设置及打分方式
1.现场考核。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每季度末组织考核组对各乡镇随机抽取1—2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2—3个自然村进行现场考核（对已现场抽取考核过的村组，原则上不再重复抽取考核）。考核组现场查看结束后，考核组成员依据考核细则立即进行实名制打分（总分100分），每个考核人员考核打分结果须分三个以上等次。
2.加减分因素。加减分项由考核组根据各乡镇报送的加分项资料（媒体报道、简报、信息、经验典型等）或干部群众举报、媒体曝光、上级部门督查检查和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暗访等进行评定并打分。
六、考核结果运用
1.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结果纳入对乡镇的年度效能目标考核，乡镇每次考核分值汇总即为该乡镇年度考核总分值，按比例计入年度效能目标考核。
2.严格考核奖惩，根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结果，县财政将以以奖代补的形式予以适当奖励。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农村残垣断壁清理、废旧房屋拆除等。
3.对考核首次排名倒数第一的乡镇，在通报中予以点名批评；对连续2次排名倒数第一的乡镇，对乡镇分管人居环境的领导进行约谈；对连续3次排名倒数第一的乡镇，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进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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